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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联合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

与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恒影业集团”或“交易对手”）签

署《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联合投资合作协议》”），联合投资《老大夫小大夫》、《玉

昭令》等电视剧，以及《最美旅拍》系列等综艺节目的制作和发行。公司本次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与关联方愚恒影业集团进

行的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累计次数为 0，累计金额 0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在公司“大文娱”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公司需在营销策划、执行等方

面不断提高内容营销服务的品质，加强对所营销的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把控性。

公司拟尝试以投资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方式成为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联合摄制

方，并以联合摄制方和招商方的双重身份进行项目的内容营销，从而具备更强的

公信力，更好的实现营销目标，并获取项目投资收益。基于此背景，公司本次拟

对愚恒影业集团出品的《老大夫小大夫》、《玉昭令》等电视剧，《最美旅拍》系

列等综艺节目进行联合投资。 

（二）本次联合投资的交易对手方愚恒影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

间接控制的企业，公司本次与愚恒影业集团签署《联合投资合作协议》构成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拟签署<联合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与愚恒影业集团

联合投资《老大夫小大夫》、《玉昭令》等电视剧，《最美旅拍》系列等综艺节目

的制作与发行，公司拟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元。关联董事段佩璋先生、

余亦坤先生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公司与愚恒影

业集团签署了《联合投资合作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截至本公告发布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发生关联交

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累计金额为 0元。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手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注册资本 18,888.89 万元 

住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11 室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6Q2E7A 

经营范围 

影视投资，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影视剧策划及咨询，舞台剧策划，

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摄影摄像服务，公关活动策划服务，品牌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创意服务，舞台场景造型策划及布置，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影

视动漫、美术设计、动画设计，多媒体设计、游戏软件研发，影

视器材、服装、道具租赁（除金融租赁）；艺人经纪。 

成立日期 2016 年 8 月 17 日 

经营期限 2016 年 8 月 17 日至 2066 年 8 月 16 日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愚恒影业集团最近三年经营稳健、业绩良好，陆续推出了《奔腾年代》、《招

摇》、《钟馗捉妖记》、《听得到的美食》（第一季、第二季）、《最美旅拍》、《未见

钟情》、《超凡小达人》等多部市场优秀综艺节目及电视剧作品。愚恒影业集团专



注创作精品内容，在影视剧和综艺栏目制作领域已树立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市

场影响力。 

3、主要财务指标 

愚恒影业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愚恒影业

集团资产总额为 6.92 亿元、资产净额为 4.35 亿元；2019 年愚恒影业集团营业

收入 9.73 亿元、净利润 1.27亿元。 

4、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持有愚恒影业集团 42%股权，上市公司不存在

为愚恒影业集团担保、委托愚恒影业集团理财等情况。愚恒影业集团不存在对外

担保的情况。 

（二）公司与交易对手的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通过武夷山炳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武夷山炳昶”）间接控制愚恒影业集团（段佩璋先生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武夷山炳昶 72.38%股份，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 57.55%股份）。愚恒影业

集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所列示的关联关系之“由

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三）本次拟联合投资的项目具体情况 

 《老大夫小大夫》 

1. 剧名：《老大夫小大夫》（暂定名） 

2. 投资方：龙韵股份拟投资 2,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25%；愚恒影业集团

拟投资 6,000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75%。 

3. 投资进度：按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4. 市场定位：以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

之年，又是众志成城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之年为大背景，并

以中西医优势互补为切入点，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全民健康，弘扬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精神。 



5. 项目分成：按投资比例分成 

 

 《玉昭令》 

1. 剧名：《玉昭令》（暂定名） 

2. 投资方：龙韵股份拟投资 6,000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27.3%；愚恒影业

集团拟投资 16,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72.7%。 

3. 投资进度：按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4. 市场定位：拥有人气小说 IP和实力制作班底，收视率和口碑预计良好。 

5. 项目分成：按投资比例分成 

 

 《最美旅拍》系列 

1. 剧名：《最美旅拍》系列（暂定名） 

2. 投资方：龙韵股份拟投资 1,000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33%；愚恒影业集

团拟投资 2,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67%。 

3. 投资进度：按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4. 市场定位：以地方文化种草纪实旅拍真人秀的方式，体验不同地区当地

人文特色，以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为基础，宣传阐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项目分成：按投资比例分成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 

在上市公司“大文娱”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公司需在营销策划、执行等方面

不断提高内容营销服务的品质，加强对项目的把控性。公司在尝试以投资电视剧

及综艺节目的方式成为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联合摄制方，并以联合摄制方和招商

方的双重身份进行项目的内容营销，从而具备更强的公信力，更好的实现营销目

标，并获取项目投资收益。基于此背景，公司本次拟对愚恒影业集团出品的《老



大夫小大夫》、《玉昭令》等电视剧，《最美旅拍》系列等综艺节目进行联合投资。 

 

四、本次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与支付进程 

1. 考虑到实际执行与项目总预算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公司确认拟投资电

视剧《老大夫小大夫》、《玉昭令》，综艺节目《最美旅拍》系列等项目的金额为

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 

2.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照如下期限，根据项目进度，向愚恒影业集

团指定账户支付投资款不超过 9,000万元， 

a)本协议签订后的 5个工作日内，汇入各项目出资额的 20%； 

b)电视剧、综艺节目开机后的 5个工作日内，汇入各项目出资额的 40%； 

c)电视剧、综艺节目拍摄过半时支付剩余出资款。 

愚恒影业集团各项目指定账户在收到公司投资款后，应向公司出具相应金额

的收据或收款确认书。 

（二）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1. 联合投资项目在制作或发行过程中，若有发生著作权纠纷，由愚恒影业

集团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因愚恒影业集团在联合投资项目著作权上的过错造成

公司损失的，愚恒影业集团应予以赔偿，同时公司亦有权解除本协议。 

2. 愚恒影业集团负责联合投资项目的拍摄计划及制作预算、选择主创人员、

宣传、制作以及全球发行工作，公司对愚恒影业集团制定的制作及宣发计划有知

晓权。 

3. 愚恒影业集团全权负责前期筹备、拍摄制作、送审、宣传、发行的计划

安排以及实际进展，公司有了解相关进度的权利。 

4. 愚恒影业集团与公司双方确认，拍摄所需工作人员之安全与保险，以及

拍摄场地的环境保护等，由愚恒影业集团负责。愚恒影业集团或摄制组应对项目

中从事有危险动作之演出人员(含特约人员)及工作人员依当地公共安全相关法

令规定执行，并投保意外险。愚恒影业集团对演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责。

如联合投资项目在拍摄期间发生人身伤亡及/或财产损失，由保险理赔。保险不

足理赔的，由愚恒影业集团承担责任，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5. 愚恒影业集团负责项目制作过程中所产生之一切国家规定的缴纳税费义

务。如该剧制作过程因税赋问题而导致之一切法律纠纷及诉讼，与公司无关。 

6. 未经愚恒影业集团书面同意，公司不得将本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整体或

部分转让（拆分转让）至任何第三方。 

（三）履行期限 

投资期限为自剧组收到每笔投资款之日起不超过 18个月。 

（四）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 

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或违反本

协议中的承诺与保证的，违约方经守约方催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采取补救措

施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损失不能计

算的，以本协议约定投资款的 10%计算。 

2. 投资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将投资款汇入本协议指定银行账

户。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逾期未足额支付投资额的，每逾期一日应支付未

支付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3. 被投资方如违反本协议约定，逾期未足额向投资方支付投资本金及投资

收益的，每逾期一日应支付未支付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4. 本协议签订后，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部分或全部解除

或终止本协议，否则，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5.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守约方造成名誉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在国

家级或省级或守约方指定传统或新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公告补救、恢复守约方之

名誉。 

6. 所有因履行本协议义务或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首先由各方通过友好

协商加以解决；若争议各方无法提出解决方案并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可以提交

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协议生效时间 

《联合投资合作协议》经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签署后成立，并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愚恒影业集团联合投资有助于上市公司加强与愚恒影业集团及

其子公司的业务协同与融合，有助于公司加强对内容营销项目的把控性和执行性，

有助于公司提高内容营销品质；同时，也能为公司取得稳定的、较好的投资回报，

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大文娱”战略的指导思路。本次

投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发表了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程爵浩、施海娜对议案内容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1、公司本次与关联方愚恒影业集团签署《联合投资合作协议》，有助于上市

公司加强与愚恒影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协同，有助于公司加强对内容营销项

目的把控性和执行性，有助于公司提高内容营销品质；同时，也能为公司取得稳

定的、较好的投资回报，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需要。 

2、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

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对本

次签订联合投资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以监事会决议的形式发表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此外联合投资项目制作和发行过

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以及所属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

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针对以上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筹

划、制作及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全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

的安全。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